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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沟县公安局

宗教管理大数据指挥中心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，是新形势下维护国家

安全和社会稳定、预防和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重要手段，对

于提升城乡管理水平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具有重要意义。近

年来，各地大力推进视频监控系统建设，在打击犯罪、治安

防范、社会管理、服务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但随着

视频监控建设应用不断深入，现有法律法规不完善、统筹规

划不到位、联网共享不规范、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日益突

出，严重制约了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发展。

扶沟县公安局根据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办公室

《关于全省宗教活动场所视频接入公安共享平台工作的通

知》(豫民宗办〔2020〕12 号)、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办公室、

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做好视频会议系统

建设工作的通知》(豫民宗办〔2020〕13 号)和河南省公安厅

科技处《关于开展全省宗教场所视频监控资源汇聚整合工作

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及要求，提出建设扶沟县宗教管理大数

据指挥中心，项目所需资金 239.00 万元，在宗教活动场所

安装 170 个摄像头、85 个人脸抓拍摄像机等。

扶沟县公安局宗教管理大数据指挥中心项目于2022年1

月由扶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验收通过。

二、评价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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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设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通过对项目的组织管理

有效性、资金使用合规性项目实施效果等进行全面综合评

价，扶沟县公安局宗教管理大数据指挥中心项目总体得分为

92.50 分，该项目评价级别为“优”。

三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
（一）做好思想引导工作。

加强宗教界人士安全教育工作，向他们讲清楚安装视频

监控一方面是为了保障宗教活动场所的财物安全问题，另一

方面是为了保障合法宗教活动的正常开展，解除宗教界人士

的顾虑与担忧。

（二）坚持日常线上巡查。

安排专人每天线上巡查一遍，发现视频掉线及场所其他

异常情况及时处理；重要时间节点、宗教场所开展活动时间

安排专人值班全过程线上查看，如星期五重点查看伊斯兰教

场所，星期天重点查看基督教场所，农历初一、十五重点查

看佛道教场所，确保了宗教场所开展活动情况随时掌握。

（三）制定维修联动机制。

制定了由县宗教事务管理局、各乡镇、联通公司组成的

维修机制，县宗教事务管理局发现视频监控掉线情况，立即

向乡镇反馈，乡镇到场所实地查看，排除电源问题后还不能

恢复的，由乡镇向联通公司反馈共同处置，确保了视频监控

正常运行，充分发挥作用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内控制度不健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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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沟县公安局未制定专项资金财务管理制度和业务管

理制度，不利于项目的管理。

（二）合同主要条款缺失，且未按合同约定时点付款。

扶沟县公安局与周口市宏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

约定：设备安装完成后支付项目合同金额的 50%（即 118.89

元），验收合格后支付项目合同额的 47%（即 111.76 万元），

项目合同额的 3%作为质保金，质保期满后支付 7.13 万元，

但双方签订的合同未约定质保期；实际于 2022 年 4月 14 日、

2023 年 3 月 21 日分别支付工程款 100.00 万元、137.69 万

元。

五、改进建议

（一）健全管理制度。

建议扶沟县公安局参照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单位实际

情况，制定适合本单位的项目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，便

于项目的管理和确保资金安全高效。

（二）加强对合同订立的管理。

建立严格的合同审查流程，确保合同在签订前经过专业

人员的审查，避免主要条款的缺失，预防和减少合同纠纷的

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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